
 
 

國立嘉義大學生物安全會設置要點第三點修正對照表 

111年 1月 18日 110學年度第 2次生物安全會修正通過 

111年 4月 12日 11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

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三、本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七人，

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、農

學院院長、理工學院院長、

生命科學院院長、獸醫學院

院長及生物安全主管為當

然委員。另由校長聘請農學

院、理工學院、生命科學院

及獸醫學院助理教授（含）

以上各一名至五名教師為

選任委員（BSL-2 實驗室管

理教師應由委員任之）。該

生物安全委員應具備相關

專業知識及接受本校環境

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或相

關單位安排的生物安全課

訓練，並具有三年以上實驗

室工作經驗。本會置主任委

員一人、由校長指定之副校

長兼任。選任委員任期二

年，得連任。本會置執行秘

書，由主生物安全主管兼

任，辦理會務。並請研究發

展處、產學營運及推廣處、

環境保護及安全管理中心

派員列席參加會議。 

    本會為執行各項生物

安全任務，得分設若干組，

其成員由本會委員擔任。 

三、本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七人，

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、農

學院院長、理工學院院長、

生命科學院院長及獸醫學

院院長為當然委員。另由校

長聘請農學院、理工學院、

生命科學院及獸醫學院助

理教授（含）以上各一名至

五名教師為選任委員（BSL-

2 實驗室管理教師應由委

員任之）。該生物安全委員

應具備相關專業知識及接

受本校環境保護及安全管

理中心或相關單位安排的

生物安全課訓練，並具有三

年以上實驗室工作經驗。本

會置主任委員一人、由校長

指定之副校長兼任。選任委

員任期二年，得連任。本會

置執行秘書，由主任委員指

定委員一人兼任，辦理會

務。並請研究發展處、產學

營運及推廣處、環境保護及

安全管理中心派員列席參

加會議。 

    本會為執行各項生物

安全任務，得分設若干組，

其成員由本會委員擔任。 

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

管制署 110 年 12 月 15

日修正施行「感染性生

物材料管理辦法」第 9

條第 2項規定：「設置單

位應就第二級至第四

級危險群病原體及生

物毒素之管理，置生物

安全主管（以下簡稱生

安主管）……」修正現

行法規。 

 


